
無煙校園政策及指引 

 

目的 

此政策旨在持續推行宣傳反吸煙，同時致力建立一個全方位無煙學習環境，因此

學校必須落實無煙校園政策及推廣全面禁煙，讓學校成員避免受到二手煙的禍

害。 

 

政策內容: 

 

1. 建立無煙學校環境。 

1.1 學校根據現行的＜吸煙(公眾衛生)條例＞去履行禁煙工作。 

1.2 無論任何人士，包括教職員、學生、外來訪客及工作者，在任何時間都禁止  

    在學校範圍內吸煙(包括任何類型含有尼古丁的物品)。 

1.3 所有學生不得攜帶任何含有尼古丁的物品回校。 

1.4 有關禁煙海報會張貼在校園當眼地方。 

1.5 校內禁止任何香煙廣告或廣告物品。 

1.6 學校不會接受煙草商及其附屬和有關機構的任何贊助。 

1.7 校方會通知學生、家長及教職員有關無煙校園政策，並會把政策詳列於教職 

    員手冊及學校網頁內，以使各人士明白此政策。 

 

2. 預防吸煙的教育工作 

預防吸煙教育須配合課程，指導學生了解吸煙的害處，其學習目標包括： 

2.1 教導學生有關吸煙、香煙或類似物品內含成份對身體所引起的傷害。 

2.2 了解年輕人吸煙的原因。 

2.3 幫助學生建立抵抗對吸煙廣告或週遭吸煙環境所產生的誘惑力。 

2.4 教導學生有智慧地分析吸煙廣告的作用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2.5 適當地運用社區資源以便更有效地實踐校園無煙政策。 

3. 所有教職員作良好榜樣，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無煙生活。 

4. 學校對推廣預防吸煙的教職員提供足夠的培訓及支援，並為有關教職員在進 

   行教育活動前提供有關教材，以掌握更有效的預防教育技巧。 

5. 訂立及參照工作指引制定校園吸煙處理指引，確保有關人士獲得充分了解。 

 

 



3. 校園吸煙處理指引 

1. 為建立無煙的學校環境，教職員、學生、家長及訪客均嚴禁在校園範圍內吸 

   煙。 

2. 如發現教職員在校園內吸煙，校方會對該教職員發出口頭勸喻；若情況沒有 

   改善，即會向其發出警告信；如該教職員屢勸不聽，即交由校董會處理。 

3. 如發現學生在校園內吸煙，校方會對該生發出口頭勸喻，並立即知會其家長 

   或監護人；及後會再教導該生明白有關吸煙、香煙或類似物品的內含成份對 

   身體所引起的傷害。如該生煙癮極深，校方會為其轉介及尋求社會資源協助 

   其進行戒煙。 

4. 如發現家長或訪客進入校園時吸煙，工友會即時要求家長或訪客將所有煙蒂 

   弄熄，方才容許其進入校園；校方有權禁止所有吸煙人士進入本校。 


